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裝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訂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線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
第 1 頁，共 2 頁

花蓮縣政府 函
地址：97001花蓮市府前路17號

承辦人：葉俊良

傳真：03-8462787

電話：03-8462783

電子信箱：a19809145@nt.hl.gov.tw

受文者：花蓮縣立東里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7年12月21日

發文字號：府教終字第1070253754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108年全民國防教育南沙研習營活動報名簡章。 (1070253754_Attach000.doc)

主旨：檢送國防部108年「全民國防南沙研習營」活動報名簡章

（如附件），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107年12月20日臺教學(六)字第1070222214號函

辦理。

二、為強化青年學子認識與支持國家南海政策，深耕國土主權

意識，擴大全民國防教育成效，國防部訂於108年4至7月份

期間區分4梯次搭乘軍艦前往太平島實施旨揭研習活動，全

程共計9日，援例開放實際從事全民國防教課程之國中小學

教師參加第4梯次研習營隊活動，以強化全民國防之基本概

念及知能。

三、相關資格及報名作業說明如下：

（一）參加教師資格：由本處遴選推薦所轄（具有中華民國

國籍）實際從事全民國防教育課程之國中、小學教師

各1至2員（合計不得超過4員，採以不連續參加為原

則），並須將其相關佐證資料報部複審。

（二）推薦報名時間：自即起至108年1月 18日（星期五）

保存年限:
檔　　號:

9

1070003699

■■■■■■■■■■■■■107/12/22

■■■■■■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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止，（免備文）以郵寄方式至本處終身教育科。

（三）活動報名簡章及相關報名表格，請逕至國防部政戰資

訊服務網或全民國防教育網下載（網址：

http://gpwd.mnd.gov.tw；http:// aode. mnd.gov.

tw）下載運用。

正本：本縣各公立國民中-小學

副本：本府教育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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